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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甲方):~宜 阳县自然资源局

承揽方 (乙方):           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zO⒛年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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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服 务 合 同 书

项目名称:宜阳县 2∞3年上半年自然资源监测项目

委托方 (甲方):宜阳县自然资源局

承包方 (乙方):融纬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宜阳县自然资源局

签订时间:2024年 4月 3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名称

宜阳县⒛23年上半年自然资源监测项目

第二条 项目范围

宜阳县全县域范围。

笫三条 工作内容                      :夕

1.遥感影像收集与正射处理 ;

2.资料收集与整理 :

3.空 间信息细化与补充;                         
·

4.相关要素更新 ;

5.质 量控制 ;

6.数据库建设 ;

7.监测成果分析。

第四条 执行技术标准

1.GB/T917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

2.GB/T7408-2005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IS08601:2000,

IDT)

3.GB/T13989-201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4.GB/T183162008数 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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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B/T25344中 华人民共和国铁路线路名称代码

6.GB5009o2006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7.CH/T9009.32010基 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0、 ⒈10000、 ⒈2500o、

⒈500001△ 00000数字正射影像图

8.CH/T90292019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

9.JTG BO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10.JT/T132公 路数据库编目编码规则

11.TD/T10552019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12.TD/T10632胧 1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

13.GQJC012020地 理国情监测数据技术规定

第五条 调查项目费

1.项 目费用

ď
本合同项目总价款 (中 标价)小写人民币:￥103ssoo,0O元 ,

大写人民币:壹佰零叁万陆仟陆佰元整               /

笫六条 甲方的义务

1.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 7日 内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和提出技术要求;

2.自 接到乙方编制的技术设计书 (技术方案)之 日起 7日 内完成设计书 (技术方案 )

的审定工作 ;

3.协助乙方调查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并对乙方进场人员的工作、生活进行力所能

及的协调 :

4.定 时组织召开工作例会,通报工作情况,掌握工作进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5.确保项目款按时到位,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

笫七条 乙方的义务

1.自 收到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技术要求之日起上 日内,根据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本合同

的技术要求完成技术设计书 (或技术方案)的编制,并交甲方审定 ;

2.自 收到甲方对技术设计书 (或技术方案 )同 意实施的审定意见之日起 3日 内组织



调查队伍进场作业 ;

3.乙方应当根据技术设计书 (或技术方案)要求,确保项目如期保质保量完成 ;

4.乙方服从甲方和监理单位的监督与监理,并进行合作。凡因乙方原因出现的成果质

量问题,乙方无条件进行修改或返工 ;

5.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笫三方。

6.乙方应按照承诺在项目驻地安排足额人员及生产相关设备及时开展工作。

7.乙 方不得随意调换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

笫八条 调查项目完成工期

1、 国家下发数据之日 10 日历天内完成外业调查工作并完成平台上报省厅 ;

2、 省级核查反馈下发之日起 10 日历天内完成变化信息的实地调查,并向国家上

报整改数据 ;

3、 全部成果应于 9阋| 年  f乙  月 ′|  日前配合甲方交国家验收。

第九条 验收                        盂∷

1.乙方应当于项目完成之日起 3日 内书面通知甲方检查验收,甲方应当接到完工通

知之日起 3日 内,组织有关专家,依据本合同约定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对乙方所完

工的项目成杲进行检查,提出检查意见。待乙方修改完善后,按规定向上级申请检查验收。

2.对 乙方所提供的项目成果质量有争议的,由所在地的上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协调、裁决。其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笫十条 权利义务与质量保证

1.甲方移交给乙方的所有影像、图件、电子数据等所有成果资料,不得自行复制及在

网络上传送。项目结束后相关影像、图件、电子数据等资料连同其载体一并移交甲方,乙方

不得保留与宜阳县 2∞3年上半年自然资源监测项目相关的所有成果资料。

2.本项目所产生的所有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著作杈和署名权,全部归甲方所有 ,

乙方不得保留。

3.乙方在没有征得甲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利用宜阳县 2∞3年上半年自然资源监测

成果发表或发布相关文章及信息。没有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将甲方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

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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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需范围内。

笫十一条 项目费支付日期和方式

1、 通过国家检查合格后 30个工作日内,甲 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技术服务费小写人民币 :

元整 (大写人民币直 铭f轧叁冠弛凳鳘
馅 ·
当);

2.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笫十二条 成果提交要求

1.自 乙方项目结束并经省级验收合格之日起 7日 内,乙方向甲方交付全部项目成果 ;

2.乙方向甲方交付约定的宜阳县 2∞3年上半年自然资源监测成果土 份,甲方如需增

加成果份数,需双方协商,另 向乙方支付工本费。

第十三条 售后服务

1,乙方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期为自服务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⒓ 个月。若国家有明确

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高于此质量保证期的,执行国家规定。

2.服务期内,乙方应提供相关服务支持。对甲方所反映的任何服务问趱在兰 日之内做

出及时响应,在⊥ 日之内赶到现场实地解决问题。若问题在⒉工作日后仍无法解决,乙方

应在 5~日 内免费提供服务的补偿、替换方案,直至服务恢复正常。

3.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的有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对于乙方违规操作造成甲方损失的 ,

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4.售后服务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承诺执行。

5.乙方在项目实施完成后承诺:在省、市、县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下,无条件修改和

完善工作方案、成果资料。

6.乙方服务响应及解决时间要求为:数据成果出现问题,在 2小时内远程电话服务支

持;不 能解决问题的,在 8小时内赶到现场,36小 时内排除故障。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

由乙方承担。提供 7蜴4的 电话和网络技术支持服务,提供电子邮件形式的技术咨询与服务。

服务响应时间应为接到采购单位问题电话后 4小时内到达采购单位现场提供相应服务,确保

数据使用的正常化。

第十四条 甲方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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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签订后,由于甲方项目停止而终止合同的,而 乙方已进入现场工作,甲 方应按

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项目价款外,并按预算项目费的 53,向乙方偿付违约金。

2.甲 方未按约定支付乙方项目费,应按顺延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息,向 乙方支付违
ˉ
       约金。

~         第十五条 乙方违约责任

l,合同签订后,如乙方无故不履行合同或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赔偿

预算项目价款的 53,并归还甲方已付的全部项目款及利患。

2.乙方工作期间,工作、生活自行安排,若 乙方以条件不好等中止合同时,按上款 (即

第 1款 )处理。在甲方项目款按时到位后由于乙方原因,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成

果资料时,应 向甲方赔偿拖延工期损失费,每天的拖延费按合同金额的 0.5%计算,因不可

抗拒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工期拖延,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提供的变更调查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调或采取补救措施 ,

以达到质量要求。因宜阳县 2∞3年上半年自然资源监测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造成后果

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调查成果,乙方有保密义务,不得

向第三方转让或使用,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项目款总额的 ⒛ %赔偿损失,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乙方擅自转包本合同标的及分包合同标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赔偿

中标价款项目总费用 20%的违约金。

6.乙方对甲方要求的会议,如有迟到、早退、无故不到场等;上报的成果质量及进度 ,

如有瞒报、漏报、虚报、迟报等;甲 方有权对乙方处以罚款,每次罚款金额 (人 民币⒉万元 )。

笫十六条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

理。

笫十七条 其他约定

1.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 ,

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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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协 商或调解

不成的,当 事人双方同意仲裁委员会仲裁 (当 事人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

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 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笫十八条 附则

1.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

2.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3.本合同一式玺份,甲 方⒉份,乙方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项 目全部完工,检查验收合格,后期服务到位,项 目款结算完毕,本合同自行失效。

委托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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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托

方

单位地址: 宜阳县锦屏北路

承

揽

方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陇海
西路 33s号 4号楼 23层 2308号

邮政编码:471600 邮政编码:450000

联系人:谷颐乐 联系人:李 要震

电话:18937912889 电话:15194604508

但宇崖蕾: 0379-6882o251 你宁孱零: 0371-55958378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宜阳支行
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讠

司郑州鑫苑现代越茎堕L
银行帐号:41001595110050⒛ 3058 钸帐乳乡J钛弘油镞蹈痴读R加鹤

∶:∶;                lt∶〖∶
司

法定代表

或

委托代理人:

合同签订时间:冫∥仵 午 月,日


